
六、「委任」、「委託」、「委辦」之用法 

（一）行政院法規委員會 93 年第 8 次諮詢會議具共識部分： 
1.行政程序法第 15 條、第 16 條之委任、委託，權限應移轉。 
2.委辦雖不在行政程序法第 15 條、第 16 條規範範圍，而屬地方制度法之領域，

但仍應有法規依據。 
3.有關委任、委託或委辦事項，其法規依據應採列舉而非概括方式規定。（後

附法務部 96 年 12 月 14 日法令字第 0960700882 號令略以，應就委任、委

託事項具體明確規定，不宜以概括規定為之，亦不得為權限之全部委任或

委託，請參酌。） 
4.不同行政主體間僅有委辦而無委託可能；有隸屬關係機關間亦僅得委任，不

得委託。 
（二）行政院法規委員會 94 年度第 5 次諮詢會議會議後研議共識： 

1.中央各機關或地方各級政府、機關就其組織法規規定之權限、職掌範圍，涉

及其他機關、地方政府權責時，應按其人力、物力、財力等情形，為妥善

之權限劃分，並明確規定於中央法規或地方自治法規中，僅在例外時，始

得依行政程序法第 15 條、地方制度法第 2 條第 3 款之規定，將權限之一部

分具體的於作用法規以委任、委託、委辦方式移轉其他機關或下級政府為

之。 
2.行政程序法第 15 條所定之委任、委託，係隸屬同一行政主體之行政機關間

權限移轉之限制要件；同ㄧ行政主體之下級機關不宜將權限移轉予上級機

關，以免紊亂行政監督體系、行政救濟體系及國家賠償責任之歸屬。至請

上級機關代為辦理之事務，不涉及權限移轉者，自非法所不許，亦無庸以

法規授權，如為明確計，認須以法規明文規範，建請使用「委由」文字，

以與委任、委託之概念區辨。 
3.隸屬不同行政主體之各級政府或行政機關間之權限移轉，可依下列原則辦

理： 
(1)中央機關得依地方制度法第 2 條第 3 款委辦規定將權限移轉地方政府；

地方政府得依地方制度法第 2條第 3款委辦規定將權限移轉下級地方政

府。 
(2)地方各級政府不宜將權限移轉予中央機關，以免紊亂地方自治監督體系

(含民意機關之監督)、行政救濟體系及國家賠償責任之歸屬。至請中央

機關代為辦理之事務，不涉及權限移轉者，自非法所不許，亦無庸以法

規授權；如為明確計，認須以法規明文規範，建請使用「委由」文字，

以與委託、委辦之概念區辨。 
(3)同理，下級地方政府不宜將權限移轉予上級地方政府。至請上級地方政

府代為處理不涉權限移轉之事務時，建議使用「委由」之文字。 
(4)無層級關係之地方政府間得為權限移轉，例如臺北市政府得委託臺北縣

政府辦理河川整治及管理事項，又此類權限移轉之程序、要件類推適用

行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委託規定辦理。 
4.現行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就相關法規中有關委託、委任、委辦之規定，其規定



或在行政程序法施行前或施行後所訂定或修正，如當時未明確釐清，或與

上述原則不符者，宜探求立法原意釐清後釋示，並應依上述原則適時檢討

修正；研擬制（訂）定法規案時，亦同。 
 

附：  
【法務部 96 年 12 月 14 日法令字第 0960700882 號令】 

行政程序法第 15 條及第 16 條規定之權限委任、委託，係指涉及對外行使公權力之權限

移轉，其得為委任、委託之法規依據包括憲法、法律、法規命令、自治條例、依法律或

自治條例授權訂定之自治規則、依法律或法規命令授權訂定之委辦規則，並應就委任、

委託事項具體明確規定，不宜以概括規定為之，亦不得為權限之全部委任或委託。各機

關於其組織法或各級地方自治團體於其組織自治條例為權限委任、委託之規定時，宜請

參照上開意旨辦理。 


